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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机构办理九二一地震灾民重建家园紧急融资申请核拨相关款项作业须

知 
八十九年五月二十九日（八九）台央业字第 020017039 号函 

（订定目的） 

一、金融机构依「九二一地震灾民重建家园紧急融资项目之提拨及作业应注意事项」、「九二一震灾重

建暂行条例」第五十三条、第五十四条及「金融机构承受灾区居民之房屋及土地申请补助之范围、

方式及程序」，申请核拨相关款项之作业，除各该法令规定者外，依本须知办理。 

（相关款项拨付之范围及方式） 

二、金融机构申请核拨之相关款项，依下列两种方式拨付，其范围如次： 

（一）拨付专款：中央银行（以下简称本行）公布之四十四家行库、十四家信用合作社及四十七家

农会信用部总计一０五家金融机构（附表）依「九二一地震灾民重建家园紧急融资项目之提

拨及作业应注意事项」及「九二一震灾重建暂行条例」第五十三条、第五十四条规定有余额

，办理受灾户之购屋、重建或修缮贷款，由本行以拨付专款方式支应。 

（二）不拨付专款：左列案件，本行不拨付专款，仅分别以拨付补助、补贴利息或承贷手续费方式

办理之： 

1.金融机构依九二一震灾重建暂行条例第五十三条，承受灾民毁损房屋之购屋贷款余额者申

请利息补助，及灾民依第五十四条继续缴原购屋贷款余额本息者申请利息补贴。 

2.前述（一）一０五家以外之金融机构（如外国银行在台分行、信托投资公司、人寿保险公

司（含邮政储金汇业局简易寿险处）等）依「九二一地震灾民重建家园紧急融资项目之提

拨及作业应注意事项」及「九二一震灾重建暂行条例」第五十三条、第五十四条规定有余

额，办理受灾户之购屋、重建或修缮贷款以其自有资金支应申请拨付承贷手续费、利息补

助及补贴。 

（专款来源） 

三、金融机构申请拨付专款之来源如下： 

（一）邮政储金转存款：承贷者为本行公布之四十四家行库部分，拨付专款以邮政储金汇业局（以

下简称邮汇局）之转存款支应。 

（二）农业行库转存款：承贷者为基层金融机构部分，拨付专款以其自筹资金及台湾省合作金库（

以下简称合库）、台湾土地银行（以下简称土银）及中国农民银行（以下简称农银）转存款

支应。 

（专款核拨程序） 

四、金融机构申请核拨专款之程序如下： 

（一）由四十四家行库承贷部分：承贷金融机构于贷放后填具「办理九二一地震灾民重建家园紧急

融资清单」（如附件一）备函向本行申请核拨，本行将核准数额之邮政储金转存款拨还邮汇

局在本行业务局开立之准备金账户，由该局转存承贷金融机构。 

（二）由基层金融机构承贷部分：承贷农信部及信合社应依「九二一地震受灾地区基层金融机构办

理中央银行提拨农业行库转存款新台币壹佰伍拾亿元供地震灾民购屋、住宅重建或修缮贷款

作业须知」贷放，并填具「办理九二一地震灾民重建家园紧急融资清单」（如附件一），函

报由指定之农业行库（包括中国农民银行、台湾土地银行及台湾省合作金库，其中中国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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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负责南投县市各农会信用部，台湾土地银行负责台中县市各农会信用部，合作金库负责

全部信用合作社及南投县市台中市县市除外之基层金融机构）核转本行核备。 

（三）依第二点第二款本行不拨付专款，仅以拨付补助、补贴利息或承贷手续费办理之案件，金融

机构于办理后，应依业务种类分别填具「办理九二一地震灾民重建家园紧急融资清单」（附

件一）、「办理九二一震灾承受灾民毁损房屋及其土地清单」（附件二）或「办理九二一震

灾灾民毁损房屋及其土地旧贷款利息补贴清单」（附件三），函报本行核备。 

（拨付专款案件之承贷手续费、利息差额、前三年垫付借款户贷款利息核拨程序） 

五、经拨付专款之案件，其承贷金融机构贷款前三年与第四年至最后一年申请核拨相关款项之程序如下

： 

（一）贷款前三年： 

1.承贷金融机构每月十日前备函检具文件（格式如附件四）向本行申请核拨上个月之承贷手

续费、贷款利息差额及本行垫付借款户之贷款利息，经本行核准后，由本行于每月二十日

拨入承贷金融机构在本行业务局开立之准备金账户。 

2.承贷基层金融机构每月十日前备函检具文件（格式如附件五）透过指定之农业行库汇总于

每月十五日前向本行申请核拨上个月之承贷手续费、贷款利息差额及本行垫付借款户之贷

款利息，经本行核准后于每月二十日拨入其指定之农业行库在本行业务局的准备金账户。

再转入基层金融机构在各该行库存款账户。 

（二）贷款第四年至最后一年： 

1.承贷金融机构每月十日前备函检具文件（格式如附件六），向本行申请核拨上个月之承贷

手续费、贷款利息差额，并分期平均扣回前三年垫付之贷款利息。经本行核准后于每月二

十日拨入各承贷金融机构在本行业务局开立之准备金账户。 

2.承贷基层金融机构每月十日前备函检具文件（格式如附件七）透过指定之农业行库汇总于

每月十五日前向本行申请核拨上个月之承贷手续费、贷款利息差额及分期平均扣回前三年

垫付之贷款利息。经本行核准后于每月二十日拨入其指定之农业行库在本行业务局的准备

金账户，再转入基层金融机构在各该行库存款账户。 

（不拨付专款案件之补助、补贴利息或承贷手续费核拨程序） 

六、依第二点第二款申请拨付相关款项之程序如下： 

（一）金融机构依第二点第二款之１办理承受及灾民继续缴本息之利息补助、补贴应于每月十日前

备函检具文件（格式如附件八、九）向本行申请核拨上个月之利息补助、补贴，经本行核准

后于每月二十日拨入其指定行库在本行业务局的准备金账户。再转入承办金融机构在各该行

库存款账户。基层金融机构则比照第五点第一款之２及第五点第二款之２核拨。 

（二）依第二点第二款之２办理之购屋、重建或修缮贷款，其承贷手续费、利息补助、补贴均比照

第五点规定办理。 

（先拨后审原则） 

七、各项拨款，原则采先拨后审，惟事后查核其请拨与应拨金额不符，致有超拨情事，本行除扣回超拨

金额外，其发生达三次以上者得改为事前审核。 

依本须知之规定申请拨付承贷手续费、补贴利息差额或前三年垫付借款户贷款利息者，系以各承贷

金融机构每个月一日至月底贷放余额之总积数做为计算基础，利息补助则以各承贷金融机构承受之



 
 

 3

余额做为计算基础。 

（重复申贷、申请补助、补贴利息及贷放与规定不符或提前清偿之处理） 

八、下列款项应予扣回： 

（一）承贷金融机构贷放或申请补助、补贴利息后，经本行或其它金检单位查核发现借款户重复申

贷或申请补助、补贴利息及贷放与规定不符者，本行除扣回其贷款外，并扣回追溯自原贷款

日起已拨付之本行负担银行承贷手续费、利息补助、补贴暨前三年垫付借款户贷款利息。 

（二）承贷期间受灾户提前清偿者，承贷金融机构应即函知本行（承贷基层金融机构透过其指定之

农业行库函知本行），以扣抵其贷放余额并停止申拨该承贷手续费及利息补贴，并扣回已垫

付之贷款利息（应扣回已垫付之贷款利息之计算，系以提前清偿日为基准）。 

前项应扣回款项，本行于每月二十日在核拨上月承贷手续费、利息差额补助及补贴、前三年垫付借

款户贷款利息等项下扣回。 

（各项款项之计算方式） 

九、承贷手续费、利息补贴、前三年垫付借款户贷款利息及承受之房屋及土地贷款余额利息补助或受灾

户原购屋贷款之贷款余额利息补贴等计算方式依附件十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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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银行业务局 函 
受文者： 

速别： 

密等及解密条件： 

发文日期：中华民国八十九年七月十一日 

发文字号：（八九）台央业字第○二○○二五三七一号 

附件： 

主旨：关于金融机构办理九二一地震灾民重建家园紧急融资，承贷期间借款户逾期半年未缴本息经转为

催收款户有关本行补贴息之处理，兹补充如说明二，请 查照配合办理。 

说明： 

一、本行八十九年五月二十九日〈八九〉台央业字第○二○○一七○三九号函检送订定之「金融机构

办理九二一地震灾民重建家园紧急融资申请核拨相关款项作业须知」，谅达。 

二、兹补充有关规定如次： 

（一）承贷期间借款户逾期未缴本息达半年经转入催收款者，承贷金融机构应即函知本行及停止

申请拨付补贴利息，并偿还贷款前三年本行已垫付之贷款利息余额。 

（二）逾期转入催收款者，承贷金融机构于处分供担保之不动产前，借款户清偿积欠本息者，恢

复其利息补贴，惟以一次为限。其处分供担保之不动产后，应将积欠期间所补贴之利息返

还本行。 

正本：本国银行、外国银行在台分行、信托投资公司、人寿保险公司〈含邮政储金汇业局简易寿险处〉

、信用合作社及农渔会信用部〈请台湾省合作金库转发〉 

副本：行政院九二一震灾灾后重建推动委员会、行政院经济建设委员会、行政院农业委员会、行政院公

共工程委员会、内政部营建署、财政部金融局、财政部保险司、交通部邮电司、邮政储金汇业局、中央

存款保险公司、台北市政府、高雄市政府、台湾省台北县等十五县市政府、中华民国银行商业同业公会

全国联合会、中华民国信用合作社联合社、本行金融业务检查处、经济研究处、法务室 

 


